[bookmark: _GoBack]


杨凌示范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的报告

陕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按照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管领域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实施方案》（陕金发〔2026〕5号）的通知要求，现就我局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报告如下：
一、地方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3月末，杨凌示范区共有地方金融机构2类2家，其中：融资担保公司1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另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杨凌金融港小额贷款公司已申请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撤销小额贷款经营许可证，近期省局将下发同意撤销批复)，暂无其他地方金融机构。所以本次双随机检查抽查比例为100%。
三、“双随机、一公开”年度计划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要求，按照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要求，全面推动示范区地方金融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发展。依托陕西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紧密结合监管实际，推行“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监管。结合杨凌示范区金融机构数量及风险状况，我局拟对域内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100%全覆盖线下检查（检查计划详见附件）。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实行随机抽取，对发现问题及时做好整改督导，确保整改问题到位不留死角，监管不漏项，对检查结果及时做好公开。
三、下一步工作
（一）做好检查对象及检查人员抽取。依托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按照“及时申报、动态管理”原则，做好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的抽取，并制定现场检查方案，下发检查通知，做好检查前期准备。同时坚决杜绝各类无实际内容、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检查，努力实现监管“无事不扰”“无处不在”。
（二）做好现场检查。按照地方金融机构合规性检查要求，做好地方金融机构合规性检查，规范检查行为。结合年度检查重点，开展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坚决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三）做好检查结果运用。对检查中发现发现的问题线索，一查到底、依法处罚，并做好后续的监管与督导。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依法实施联合惩戒，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的长效制约。同时，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就检查结果依法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系列的检查、整改、督导等方式，确保地方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健康发展。

附件：1.2026年度地方金融组织随机检查工作计划
      2.2026年度地方金融组织联合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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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度地方金融组织随机检查工作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范围
	抽查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方式
	抽查时间

	1
	2026年融资担保行业合规性检查
	定向
	示范区域内全部融资担保机构
	100%
	1.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担保金额、担保费率是否符合监管规定。2.业务操作管理办法等制度制定完善情况。3.是否存在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情况。4.公司代偿是否造成重大经营风险。5.公司担保放大倍数情况及下一步举措。
	现场检查
	2026年4月15日-2026年6月30日

	2
	2026年小贷行业合规性检查
	定向
	示范区域内全部小贷机构
	100%
	1、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业务开展及费率是否符合监管规定。2.公司运转基本情况。3.逾期贷款的清收情况。4.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
	2026年4月15日-2026年6月30日


   


附件2
2026年度地方金融组织联合抽查工作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检查对象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抽查事项
	抽查方式
	抽查时间

	1
	杨凌海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合规性检查
	定向
	杨凌示范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杨凌营业管理部
	1.公司运转基本情况。2.逾期贷款的清收情况。3.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
	2026年4月15日-2026年6月30日


          





